
美浩律师事务所 MAYGLOBE LAW FIRM 
 
 
合同违约赔偿条 
的一些问题 
 
 
   
 
 
 
 
 
 
 
 
 
 
 
 
 
 
 
 
 
 
 
 
 
 
 
 
 
 
 
 
 
 
 
 
 

 
 
 
 
 

订合同，是为了履行合同。所以，当合同一方因违约而给

合同另一方造成损失时，非违约方要向对方提供赔偿。那

么，如何确定赔偿方法和赔偿额的大小呢？也就是说，合

同中的赔偿条款应该怎样制定呢？ 
 
大家知道，合同条款主要以当事人之间的协商而定；赔偿条款亦不例

外。但是，赔偿条款还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一些必要原则。否则，当

事人之间协议规定的赔偿条款可能会被法院认定无效。 
 
合同法对赔偿条款的基本原则是，合同赔偿条款不能具有惩罚意义。

这就是说，赔偿额要以非违约方的实际损失为限，而不能以惩罚对方

为标准。比如说，在一个仓储合同中，如果货物所有者未能按照合同

规定，将他的货物及时提走，给仓储方造成损失。一般来说，损失赔

偿额限于仓储方的实际损失，例如，每一天的仓储费等；不能设有惩

罚条款。 
 
合同的损失赔偿是对受损方所承受的直接损失的赔偿，不包括对其间

接损失的赔偿。间接损失有很多类型，例如，利润损失。在上边讲的

例子中，如果仓储方声称，由于违约方未能及时拿走他们的货物，使

仓储方丧失了与新客户订立合同的机会；假如仓储方与新客户订立了

新的仓储合同，可以收取仓储费等。因此，仓储方要求违约方除了赔

偿仓储方的直接损失外，还要求赔偿本来有可能得到的仓储费。这样

的赔偿条款不符合合同法原则，不能被执行。因为，仓储方是否可以

与新客户制定仓储合同是很不确定的情况，也无法确定仓储价格；这

样，就不能确定仓储方的直接损失。 
 
有很多合同，例如，某些服务性合同，合同标的有特出性。如果一方

违约，以金钱赔偿，往往还不能弥补非违约方的重大损失。只有要求

对方继续执行原合同才能对非违约方实施公平。在这种情况下，违约

的补偿方式可以是强制违约方继续执行合同。当然，由于美国合同法

的基本宗旨是鼓励人们高效率的进行商业活动，而不是通过管制，强

迫人们从事商业活动。所以，由于违约造成的损失，如果可以以金钱

作为有效的赔偿时，法院一般不主张实施有非违约方继续执行合同这

种补偿方式。 
  
还有很多类型的合同的赔偿方式都很复杂。有的补偿方式最适合恢复

原状；有的实际损失的计算方法不以合同价格为标准，而以成本和其

他因素为基础。有的以退回不当得利为最佳补偿方式。总而言之，合

同赔偿条款是合同中最复杂的条款之一。合同补偿条款订立不当，不

能充分保护当事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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